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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年年内内禁禁挖挖，，别别只只听听上上去去美美

葛泉眼

□徐剑锋

“真是帮大忙了，要不是司
机师傅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俺
的孩子就危险了。”市民马先生
说，上周孩子生病需要紧急就
医，公交恒通出租车公司的哥
李师傅连闯几个红灯把孩子及
时送到省立医院才避免了悲剧
的发生。（详见12月29日《齐鲁
晚报》“的哥逆行闯红灯，婴儿
及时得救治”）

紧要关头，李师傅闯红灯
将孩子及时送医，这种善举值
得嘉许。但在救人过程中也牵
涉到违法行驶的问题，按常理
应依法受到相应的处罚。不过，
法 律 也 会 为 救 人 开 启“ 绿
灯”——— 在对违法处罚时可酌
情照顾，这既能体现人性化的

“温柔”执法，也可实现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事实上，这样的“网开一
面”是有法可依的。笔者查阅了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
程序规定》，其中第21条有这样
的文字表述：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
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
证据证明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

险造成的，应当予以消除。也即
救人时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就不应该视为违法行为，自然
也就可以减轻或免予处罚了。

当然，对“善意违法”网开
一面，并不是要提倡司机违法
救人，更不是纵容以救人为理
由而违法。乐于助人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但也要讲究方
式方法。逆向行驶、快速急驰、
闯红灯等行为存在一定的交通
隐患，随时都有可能引发更大
的交通事故。如果因为救人违
法而使更多的人面临危险的边
缘，那就有点得不偿失。

危难时刻，时间就是生命，
但生命是建立在安全第一的前
提上的。救人于危急之时，我们
既要奋不顾身，更要安全至上。
须知，只有运用正确、科学的救
人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
效果，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惨
痛的。

从长远来看，要从源头上
减少并杜绝闯红灯救人，亟需
建立配置合理、城乡统筹、公平
公正的医疗急救体系，并通过
强化“让道”意识、路权保障来
打通“绿色通道”，从根本上为
急救病人点亮生命的路灯。

□钟倩

随着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
突出，对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
说，机构养老已经渐渐成了刚
需。然而一些传统的养老观念，
却让养老院养老成为很多人无
法接受的现实；而老人进入养
老院后，很多子女又把老人当
包袱完全甩给了养老院，很长
时间都不去看一看，也让养老
院成为许多人不愿去的场所。
(详见12月29日《齐鲁晚报》“好
好的养老院，老人咋不愿来”)

步入老龄化社会，很多老
年人选择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然而，对于失能、半失能、残疾
老人而言，进入养老院存在很
多“隐形”障碍。作为子女，将不
能自理或半自理的老人送进养
老院，往往担心外面说闲话，与
传统孝老观背道而驰。而老人

们在养老院安家，因为身有疾
患、生活不便等，变得无所适
从，丧失尊严感，觉得不如在家
自在。当然，也有些子女忙于工
作或是其他原因，将老人送进
养老院后不管不问，导致老人
徒生被遗弃感，精神空巢。

除了观念上的“门槛”，老
人不愿进养老院也和当下养老
服务与社会需求脱节不无关
系。从现实中看，从居家养老到
养老院养老尚处于过渡阶段，
而且，现在公办养老资源十分
有限，民办养老公寓条件设施
与服务质量又参差不齐，专业
护理、设施建设都存在滞后问
题。因此，让老人在养老院里

“老有所依”，现实还有很大的
距离。但是，这并非没有希望，
就像今年钱理群夫妇进入养老
院养老，这是一种选择，也是对
养老院养老怀有信心。所以，如

何加大社会养老专项投入，提
速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服
务的专业化与精细化，成为亟
需直面的新问题。

老人同样有精神和物质的
双重需求。在满足老人物质需
求上，应重视失能老人专业护
理人才的培养与打造，确保持
证上岗，服务标准细化，从源头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在满足老
人精神需求上，要注重他们的
切身感受，满足他们的情感需
求与心理诉求。对重度失能老
人群体，应与子女共同开展临
终关怀，子女应积极配合，给予
老人足够的亲情关怀与精神赡
养；那些半失能老人，也别忽视
他们“二次价值”的开发，发展
兴趣爱好，联合社工开展文化
项目等，提高他们的价值感与
获得感，让“优雅得老去”不再
是梦。

养养老老院院里里““老老有有所所依依””，，还还有有几几道道坎坎

葛有么说么

警惕闯红灯救人的另一面

葛原生态

□黎茶叶

“1 . 3亿啊，都给了电信诈
骗犯”，齐鲁晚报12月29日报
道：今年前11个月，济南市共发
生电信诈骗案件3000余起，被
骗资金达1 . 3亿余元。

数字惊人，触目惊心。最让
人挠头的是破案非常难，因为
八成多嫌犯在国外，钱一旦到
账，几秒钟之内就会被迅速转
到全国各地的几百个账户上，
然后由马仔分别在不同的地方
取钱，且他们多是单线联系，一
网打尽的难度非常大。何况公
安、通信、金融部门没有联合研
究对策的情况下，侦查部门的
工作在技术、权限等方面处处
受限，一旦被骗，追回的可能性
极小。

为什么被骗得这么惨？首
先是骗术升级了。骗子借助黑
客，骗术更加高超。第二，也就
是最重要的一点，骗子掌握了
被骗群众的身份信息、姓名、订
单信息，或者航班信息，不由得

人不信。第三，伪装成“10086”，
骗取人们的信任。而且伪基站
都是在车上，移动作案，很难查
处。

面对这信息化、集团化、跨
国化的诈骗，单靠群众个人的
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即使睁大
了双眼，万分小心，也有中招的
时候。

诈骗肆无忌惮，有关部门
不能不管。有诈骗记录的电话
能畅通无阻、持续行骗，群发诈
骗短信泛滥，电信运营商不能
说毫无责任。笔者认为，在互联
网世界里，公民的信息安全应
该由运营商、网站去尽到防护
职责。希望电信业务经营者能
够负起责任，切实采取有效措
施、严格落实安全监管制度，切
实维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同
时，期待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法
律法规，加大对故意泄露他人
信息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公
安、通信、金融部门应联合研究
对策，织起严密的大网，使得诈
骗无处安身。

诈骗升级了，防范别落后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给济南市政区域
内的城市道路设置了新建改建扩建十年内、大修五年内禁挖的限制，该禁挖时限为全
国最长。（详见12月29日《齐鲁晚报》“新建道路十年内严禁开‘拉链’”）

十年禁挖，挺不简单

□鲁嵛

28日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对修改完善后的《济南市市政
工程设施管理条例》进行了发
布和重点解读，尤其是为杜绝
以往城市屡屡出现的影响广大
市民出行及生活、影响城市形
象的马路拉链现象，新条例加
大了禁挖时限，创造全国城市
道路禁挖时限最长纪录，表明
了政府对马路拉链现象的深恶
痛绝和鲜明态度、坚定立场。

新条例能否保证10年新路
不开挖，如何确保这一空前严
规真正落到实处值得人思量。

首先要了解以往马路拉链
现象的根源在哪，我们知道，建
设主体、投资主体多元是造成
道路屡屡开膛破肚的主要原
因，你方唱罢我登场，道路挖了
填，填了挖成常态。地下管线标
准不一，新管线与原有设备不

搭接、不接茬也是重要原因。单
位之间协调不到位、统筹管理
力度不够也难辞其咎。

笔者认为，要解决道路拉
链问题，应正视和解决以上问
题。还应在解决投资建设主体
多元化上下功夫。管线建设标
准也应统一，并设置硬性要求。

道路拉链现象，不光造成
城市交通拥堵及市民生活不
便，更造成了国家财产、劳动浪
费，我们禁挖时限创造了全国
最长，但需要的不是新闻轰动
效应，我们只是希望有关部门
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加强决
策的科学性，强化监管，加强统
筹，让浪费少一点，让交通顺畅
点，尽量少一些重复挖掘，少一
些开挖的随意性，至于是不是
10年，真的不重要。

禁挖措施有待细化

□甘泉

禁挖时限全国最长新规的

出台，笔者觉得，不仅是在给马
路拉链上金箍，也无疑为缓解
拥堵破题，非常值得点赞。关键
是一旦批准之后，能不能做到
令出法随，真正落实。有鉴于
此，不能一个新建改建扩建“十
年内”和一个大修“五年内”这
么粗线条就万事大吉，要增大
取信度和“含金量”，还必须有
一系列相配套措施跟进，让十
年、五年禁挖要求真正严丝合
缝，不留任何缺口。

窃以为，要兑现“全国最
长”新规之承诺，似乎还要遵循
倾听民意，多方论证，优选方
案，部门联合，并把握好速度
与质量，近期与长远，某种程
度上必须多一些集体合作攻
关，特别是一张蓝图绘到底。
如此，前脚刚刚做出规划，后
脚又想起落下了什么，又不得
不开挖这种尴尬才可能有效
避免。时间不等人，距离明年1

月1日起实行已没有缓冲期的
情况下，更希望“言者谆谆”，
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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